
 
 

证券代码：300514        证券简称：友讯达        公告编号：2020-054 

深圳友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价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友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11月2日、2020年11月3日连续两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交易特别规定》等相关规定，以上情形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2、2020年10月28日，公司披露了《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2020年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26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955.28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54.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37.56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78.76%。  

3、2020年11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经营活动中标的公告》，2020

年10月30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发布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营销项

目2020年第二次电能表（含用电信息采集）招标采购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招

标编号：0711-20OTL24422001），公司中9个包，中标金额约为人民币26,593.41

万元，占2019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34.08%，本次中标对公司2020年经营工作和经

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4、截至2020年11月2日，公司滚动市盈率为86.33倍，市净率为6.34倍；根据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发布的证监会行业市盈率和市净率数据显示：公司所

处行业“C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滚动市盈率为45.22倍，市净

率为4.47倍。公司当前的市盈率、市净率与同行业有显著差异，公司本着充分提

示风险的原则，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分析、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友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证券代码：300514；

证券简称：友讯达）于2020年11月2日、2020年11月3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

等相关规定，以上情形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

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

大变化；  

2020年10月28日，公司披露了《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2020年1-9月，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26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955.28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54.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337.56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78.76%。关于公司经营情况详见同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公

告编号：2020-048）。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2020年11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经营活动中标的公告》，2020年10

月30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发布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营销项目

2020年第二次电能表（含用电信息采集）招标采购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招

标编号：0711-20OTL24422001），公司中9个包，中标金额约为人民币26,593.41

万元，占2019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34.08%，本次中标对公司2020年经营工作和经

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具体内容详

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重大经营活动中标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53）。  

5、经核查，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主要风险提示 

①技术及行业风险 

随着智能电网的建设，我国用电信息采集技术发展较快，智能电网用电信息

采集行业的通信技术的升级，未来可能有更多的芯片生产企业加入市场竞争，需

要行业内的企业不断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技术跟踪和前沿研究。如果本公司的新技

术和新产品不能及时研发成功，或者研发成果和核心技术受到泄密、侵害，核心

技术人员流失，将削弱公司的技术优势和竞争力，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

响。 

公司将通过市场的开发和培育、品牌的维护和提升，技术的改进与提高来提

升市场竞争力。同时，将拓展无线传感技术的应用领域，优化客户结构。随着公

司产品技术的不断提升，产品品质的不断提高，运维服务的不断完善，将吸引电

力公司以及智能电网、智能家居、公共事业（水、气、热）等物联网领域的厂商

来采购。不断完善的传感网络技术以及不断提升的服务质量，将为公司销售稳定

持续的增长提供有效的保障。通过公司无线产品具有广阔的行业应用性，尽快推

动公司产品在泛在电力物联网、公用事业计量、智能农业、工业控制、安防报警、

智能家居、交通控制等多个领域的应用。 

②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公司主要收入来源于电力公司，随着通信行业日趋成熟，同类型的竞争对手

层出不穷，竞争逐年激烈。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对技术、销售带来了更高的要

求。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公司紧跟行业发展趋势，加大在技术研发、市场拓展

等方面的投入，力求树立良好的品牌优势，先进的产品品质，完善的服务体系，

增加客户满意度，提升市场竞争力。 



 
 

③销售过渡依赖的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广泛运用于国家智能电网的建设中，电力公

司为公司主要客户。公司来源于电力公司的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较高，公司

销售对电力公司存在较大依赖。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电力公司整体规

划推迟，如果未来国内电力行业发展速度放缓、电力公司对智能电网的投入减少，

有可能会对公司的销售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公司在电力业务的基础上，积极向配网、水气热等公用事业计量领域拓展，

通过研发带动生产，目前在水、气、热表上已有一定的市场，公司将继续加大推

广力度，削弱对电力行业的依赖。 

④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产品成本中，原材料的成本占比较大。公司产品主要原材料包含电容，

电阻，电感、射频芯片，控制器，PCB等，而这些原材料受新冠肺炎疫情、市场

供需行情、汇率变动、投机炒作、市场预期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导致价格波动幅

度较大，从而影响公司生产成本，进而对公司毛利率、净利润产生较大影响。 

为此，公司将密切关注原材料的市场价格走向，选择合适的切入点实施购进，

保持合理的原材料库存储备。 

⑤募投项目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公司投资建设能源物联网研发及产业化基地项目及东莞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均为公司近年重点发展项目，公司总投入大，现已投入部分人力物力，如果在未

来经营中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部分不能及时筹措到位，

项目可能无法实现预期投资规模；同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诸如国家

宏观政策、市场、技术、环保、财务变化等原因导致项目所依赖的条件发生变化，

导致项目不能如期完成，不能按预期投产实现效益，从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

影响。 

公司投资建设能源物联网研发及产业化基地项目正处于建设期，2020年受新

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项目整体计划略有推延，目前第一期工程已经封顶，预计2021

年初将进入装修期，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项目建设进程，以保证尽快

完工及投产。 

公司东莞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已完成生产搬迁工作，目前正在装修收尾阶段，



 
 

项目有序推进。 

⑥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 

2020年，面对突然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公司上游供应商运输及成本增加，

下游客户招标复工延迟，公司整体复产复工受到影响。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

业务的实际影响较小，但面对不确定的国内国际环境，公司未来业务发展亦存在

不确定性。 

公司高度重视疫情的变化，并严格执行各项防疫措施，在认真做好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保持与客户及供应商的合作沟通，充分了解客户复工复产及

需求情况，加强内控管理，紧紧围绕年度经营方针，确保公司的正常经营。 

2、截至2020年11月2日，公司滚动市盈率为86.33倍，市净率为6.34倍；根据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发布的证监会行业市盈率和市净率数据显示：公司所

处行业“C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滚动市盈率为45.22倍，市净

率为4.47倍。公司当前的市盈率、市净率与同行业有显著差异，公司提醒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友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3 日 


